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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涉教体〔2021〕26 号

涉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涉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 2.0 校本应用考核细则》的
通 知

各乡镇中心校、国（民）办中小学、幼儿园：

为贯落实《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术应能力提

升工程 2.0的意见》(教师〔2019〕1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

我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考核工作，结

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了《涉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校本应用考核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学校

实际和办学特色，认真遵照执行。

涉县教育体育局

2021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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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校本应用考核细则

根据《涉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实施方案》

(涉教体〔2020〕50号)的要求，为规范和指导我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校本应用考核工作，特制定《涉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校本应用考核细则》。

一、考核原则

（一）坚持学有所用原则。通过考核促使全县中小学教师提升信息

素养，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切实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促使教

育教学质量提升，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开发。

（二）坚持以校为本原则。各校要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 2.0校本应用考核工作与学校信息化教学制度建设相结合，与

学校整体学习环境结合，与学校课堂教学模式相结合，与学校教师专业

发展相结合，与学校整体规划相结合，立足校情校况，制定科学的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方案。

（三）坚持以评促建原则。通过对学校信息化的全面考核， 旨在

督促学校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建设智慧校园，全面提升学校立

德树人能力。

二、考核内容及实施细则

（一）相关工作过程性资料（50分）

由学校提供相关资料，考核组对相关资料审核后进行评分。

1.自评报告（10分）

（1）学校对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作高度重视，建立了由

校长担任组长的相关组织机构，建立了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及培训指导

团队，组织机构完善，运转良好（1分）;

（2）“三提高一全面”的具体发展目标清晰合理，各项计划、方案

等科学、规范、全面（1分）;

（3）学校信化设备配备齐全（3分）；



3

（4）应用成果的资源库设情况（2分）；

（5）校本团队建设情况（2分）；

（6）经费保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基本情况（1分）。

2.规划设计（10分）

（1）学校建立了符合本校实际的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和使

用的长期规划，发展目标科学合理，时间表、路线图等清晰完整，有符

合学校特点的特色发展规划（2分）;

（2）学校制定了符合学校特点的中小学信技术应用能力提升整体实

施方案，培训机制，团队培训与建设等整校推进方案具休、详实，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2分）;

（3）教师根据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规，制定个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计划，完成相关课程学习任务，积极参与各类研修活动和实践应用

(不少于25课时)（2分）;

（4）以研修组(教研组)为单位的小组研修规划。研修过程清晰完整。

以研修组计划包括信息化应用课程设计、教学实践、反思总结、教学提

升、成果打磨等（2分）;

（5）学校根据本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规划制定《本校教师信息化

教学能力考核实施细则》（2分）。

3.制度建设（10分）

（1）学校信息技术软、硬件设施维护管理制度，保证软、硬件设施

及时维护与有效管理（1分）；

（2）学校信信息化管理团队及培训指导团队组织管理制度，有效发

挥团队织管理及培训指导作用（1分）；

（3）学校教师信技术培训、研修管理制度，促进教师积极主动参加

培训与研修（1分）;

（4）学校根据《本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考核实施细则》对教师的

学习进行考核，有效激教师对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应用(原则上要求每位教

师至少能够完成三个微能力点的学习，能够将所学微能力点运用实际教

学中）（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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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信息化教学教研制度，促进信息化教研扎实开展（2分）;

（6）形成了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课堂评价体系（2分）;

（7）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将本校应用考核结果与教师年度考核和

评优评先挂钩（1分）。

4.佐证材料（10分）

（1）学校能供与微能力“整校推进”培训相关的影像及文本证据资

料，相关资料要真实有效。学校提交的培训过程性资料应能完整体现培

训实施的全过程（4分）；

（2）研修组(教研组)培训的相关资料（4分）;

（3）教师个人“微能力”培训的相关资料要齐全（2分）。

5.教师考核（10分）

（1）学校根据《本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考核实施细则》对教师进

行了全面考核，为全校所有教师确定了具体等级（3分）;

（2）教师积极参加学校及其它部门组织的关于信息技术2.0能力提

升的培训，并能提供培训笔记或培训心得（2分）;

（3）每位教师按个人所选“微能力点”提交相应证据资料。每位教

师提交的证据资料应符合“微能力点考核规范”要求。证据严格有效(凡

提供的证据未包含教师本人的影像的或不能确定是教师本人制作的，应

视为无效证据资料)（3分）;

（4）提供开展于网络学习空间等应用支持平台的日常信息化教学、

教研等活动的证据资料（2分）。

（二）实际应用观摩（30分）

1.水平测试（20分）。根据学校提供的等级名单，综合学校规模

等具体因素在每一等级内随机选择不超过20 的教师进行水平测试，（原

则上每位教师要达到至少完成三个微能力点的学习，并且能够将所学

微能力点运用实际教学中的基本要求），由考核组根据教师能力测

试结果进行评分。

2.课堂观摩（10分）。听取至少一节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创新

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如下：教学设计思路清晰，学习目标明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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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突出，难点把握准确2分；教学环节设计完整、合理、清晰、详

细，教学方法恰当2分；选择教学环境适合，能合理利用交互式多媒

体或网络教学或移动学习终端和数字学习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保持注意力，促进有效的师生互动和学习目标达成2分；体现信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切入点准确；数字教育资源制作美观，

资源丰富，交互性强2分；关注学生能力发展和个别差异，优化课堂

教学或转变学习方式，有效实施精准教学2分。

（三）学生访谈（15分）

考核组随机对学校的学生进行访谈，根据结果进行评分。访谈内

容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学校教师在课堂上信息化手段使用的基本状况（使用频率、熟

练程度等）；

2.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否达到了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提升学生学

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的目的；

3.是否存在过度使用技术完全代替板书和实际实验操作等现象；

4.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前后教师教学方式是否

有变化等。

（四）其他特色亮点工作 （5分）

根据学校提供的自评报告和其他资料，以及学校汇报等进行考

核，酌情予以加分。可以参考以下几方面：

1.学校形成了有推广价值的整校推进策略；

2.技术支持的课堂教学在本区域研修中被推优，并凝练成典型经

验，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课例成果；

3.学校提供通过信息化培训教师教学技能提升的实证案例；

4.学校提供通过信息化培训教育内涵更加丰富、教育质量得以进

一步提升的的实证案例。

涉县教育体育局

2021年5月10日

涉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2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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